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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一百零九年股東常會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二十日上午九時正 

地點：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21 號地下一樓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數合計為 525,688,005 股（其中以電子

方式行使權利之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為 207,853,169 股），占已發行總股

數 572,000,797 股之 91.90﹪。 

大會主席報告出席代表股數，已符合公司法之規定，宣布開會。 

列席：陳君聖律師      蘇炳章會計師   

列席董事：陳敏斷、陳冠華、陳天笞、吳長直、鄭力翔、陳建豪、楊昭雄 

列席獨立董事：楊文哉、葉金寶、莊玉昕 

主席：陳董事長敏斷                     記錄：葉穎甄 

主席致開會詞：略 

 

壹、報告事項 

（一）108 年度營業報告(詳附件一)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 108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 

(三) 108 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詳附件三) 

(四) 其他報告(詳附件六) 

  

貳、承認事項 

案  由：承認 108 年度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一、本公司 108 年度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業

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後，提請董事會通過且經會計師查核竣事，

爰依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提請

承認。 

二、前項表冊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四。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25,688,005 權，贊成權數 519,391,458 權（其

中電子投票贊成權數為 201,556,622 權），反對權數 1,564 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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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投票反對權數為 1,564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6,294,983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為 6,294,983 權），贊成權數

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80%，已達法定決議權數，本案照原案表

決通過。 

 

(二)案由：承認 108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 

一、 本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派表，詳附件五。 

二、擬分派股東紅利 57,200,079 元(每股分派現金 0.1 元)，分派後未

分配盈餘為 193,912,296 元。 

三、本現金紅利除息基準日，擬於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

決定之。 

四、現金股利配發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

款合計數額，列入其他收入。 

五、本盈餘分配案依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日之流通在外股數計算，惟本

公司於分配股息紅利基準日前，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

股轉讓或註銷、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可轉換公司債行使轉換、

現金增資等，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每股配息率因此發生變

動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辦理變更股東配息率之相關事宜。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25,688,005 權，贊成權數 519,501,458 權（其

中電子投票贊成權數為 201,666,622 權），反對權數 1,564 權（其

中電子投票反對權數為 1,564 權），無效權數 0權，棄權/未投票

權數 6,184,983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為 6,184,983 權），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82%，已達法定決議權數，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叁、討論事項 

(一)案由：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董

事會提）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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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於 109 年 1 月 2 日臺證治理字第

1080024221 號公告辦理。 

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之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 號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

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

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

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

任董事、獨立董事事項等各

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

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

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

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

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

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 

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

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

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

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

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

場發放。通知及公告應載明

召集事由。 

    選任或解任董事、獨立

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

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

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

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

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

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

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

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

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

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

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

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

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

解任董事、獨立董事事項等

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

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

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

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

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

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

日 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

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

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

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

現場發放。通知及公告應載

明召集事由。 

選任或解任董事、獨立

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

請停止公開發行公司、董事

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

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

十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交

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

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

配合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

二條第五項

修正，修正

第 3 項。 

配合 107年 8

月 6 日經商

字 第

10702417500

號函，增訂本

條第 4 項。 

配合新修正

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二條

之一第一項

及增訂第五

項，修正第 5

項相關文字

。 

配合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

二條之一第

二項修正第

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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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號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

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

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

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

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

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

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

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

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

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

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

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

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

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

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

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

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

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

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

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

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

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

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

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

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

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

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

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

入之理由。 

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

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

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

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

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

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

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

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

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

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

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

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

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

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

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

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

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

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

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

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九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

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

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

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

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配合 107 年

起上市上櫃

公司全面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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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號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

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

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

變更。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

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

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

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

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

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

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

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

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

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

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

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

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

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

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

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

時間。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

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

所續行開會。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

更。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

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

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

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

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

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

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

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

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

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

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

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

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

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

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

付表決。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

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

場所續行開會。 

行電子投票

，並落實逐

案票決精神

，修正第 1

項。 

為免股東會

召集權人過

度限縮股東

投票時間，

致股東因來

不及投票而

影響股東行

使投票權利

，修正第 4

項。 

第十九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

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

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

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

年、月、日、場所、主席姓

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

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

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

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

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

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

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

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

年、月、日、場所、主席姓

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

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

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

存。 

為落實逐案

票決精神，

參考亞洲公

司治理協會

建議修正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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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號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間，應永久保存。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25,688,005 權，贊成權數 519,501,456 權（其

中電子投票贊成權數為 201,666,620 權），反對權數 1,566 權（其

中電子投票反對權數為 1,566 權），無效權數 0權，棄權/未投票

權數 6,184,983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為 6,184,983 權），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82%，已達法定決議權數，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二)案由：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

提） 

說明： 

一、因本公司已成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擬將公司章程中監察

人刪除。 

二、「公司章程」之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 定說 明 

第二十四條：董事會每季召開一次，

召集時應載明召集事由

，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

。但有緊急情事時，得

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於董

事同意時，得以電子郵

件或傳真方式為之。董

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

出席，因故未能出席時

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

席。 

 

 

 

 

第四十一條：略 

第二十四條：董事會每季召開一

次，召集時應載明

召集事由，於七日

前通知各董事及

監察人。但有緊急

情事時，得隨時召

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

，於董事、監察人

同意時，得以電子

郵件或傳真方式

為之。董事會開會

時董事應親自出

席，因故未能出席

時得委託其他董

事代理出席。 

第四十一條：略 

配合本公司設 

立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 

爰刪除監察人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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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次修正於民國

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25,688,005 權，贊成權數 519,501,456 權（其

中電子投票贊成權數為 201,666,620 權），反對權數 1,566 權（其

中電子投票反對權數為 1,566 權），無效權數 0權，棄權/未投票

權數 6,184,983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為 6,184,983 權），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82%，已達法定決議權數，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肆、選舉事項 

(一)案由：全面改選董事案，敬請  選舉。（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公司第三十一屆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於 109 年 6 月 28       

日屆滿，擬配合 109 年股東常會召開全面改選第三十二屆董事

(含獨立董事)。 

二、本公司章程第 17 條規定，設置董事七至十一人，獨立董事人數

不得少於三人。擬於 109 年股東常會選出董事 10 人，其中董事

7 人，獨立董事 3 人，任期三年，自 109 年 6 月 20 日起至 112

年 6 月 19 日止。 

三、前揭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戶號 
候選人 

類  別 
候選人姓名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兼任其他

公司主要

職務 

74 董事 
東樹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陳敏斷 

80,496,816 
淡 江 大
學學士 

東 南 水 泥
(股)公司副
董事長 

東南水泥
(股)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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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99 董事 

財團法人陳趙樹公

益慈善基金會 
代表人陳冠華 

24,885,291 

美 國 南

加州大
學碩士 

蘇格蘭皇家

銀行香港分
公司經理 

東南水泥

(股)公司
副董事長 

74 董事 
東樹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陳天笞 

80,496,816 
東 吳 大
學學士 

東 南 水 泥
(股)公司副
董事長 

澎湖有線
電視(股)
公司董事
長 

30047 董事 
立凱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鄭力翔 

19,605,559 
美 國 波
士頓大
學碩士 

東 南 水 泥
(股)公司監
察人 

東南水泥
(股)公司
董事 

42 董事 
財團法人東南文化
基金會 

代表人陳建豪 

33,421,803 

美 國 麻
省理工

學院碩
士 

財團法人福
康文教基金

會董事長 

財團法人
福康文教

基金會董
事長 

30599 董事 
財團法人陳趙樹公
益慈善基金會 
代表人吳長直 

24,885,291 
政 治 大
學學士 

東 南 水 泥
(股)公司副
總經理 

東南水泥
(股)公司
總經理 

84595 董事 
長青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昭雄 

33,525,346 高雄工專 
長青(股)公
司顧問 

長青(股)
公司顧問 

 獨立董事 楊文哉 0 
朝 陽 科
技大學
碩士 

財政部高雄
市國稅局局
長 

可寧衛
（股）公
司獨立董
事 

 獨立董事 葉金寶 0 
台 灣 師
範大學
學士 

最高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 

 

 獨立董事 莊玉昕 0 

美 國 國
際管理
研究院

碩士 

第一電阻電
容器（股）

公司經理 

 

 

選舉結果: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類別 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74 
東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敏斷 
577,119,577 

董事 42 
財團法人東南文化基金會 

代表人：陳建豪 
576,711,340 

董事 84595 長青股份有限公司 502,443,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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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楊昭雄 

董事 30599 
財團法人陳趙樹公益慈善基金會 

代表人：陳冠華 
559,334,248 

董事 30047 
立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力翔 
506,373,287 

董事 74 
東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天笞 
520,544,292 

董事 30599 
財團法人陳趙樹公益慈善基金會 

代表人：吳長直 
503,668,578 

獨立董事 F22399×××× 莊玉昕 454,723,776 

獨立董事 E10157×××× 楊文哉 497,886,455 

獨立董事 A10279×××× 葉金寶 496,139,202 

 

 

伍、其他議案 

(一)案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為業務之需要，擬解除本公司本次股東常會所選任之董事及其代

表人，可能發生同時擔任與本公司營業範圍類同之他公司董事，

而有受公司法第 209 條競業禁止之限制情形，併此解除上述之競

業禁止。本次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名單如下： 

 

職稱 名稱 兼任公司名稱 

董事 
東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敏斷 

正泰水泥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正泰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混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百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東南高良資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東南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機船舶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東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東南造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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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混凝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財團法人陳趙樹公益慈善基金會 

代表人: 陳冠華 

正泰水泥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正泰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東南造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東南高良資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東南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台機船舶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東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東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東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陳天笞 
東南造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立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鄭力翔 
東南造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財團法人東南文化基金會 

代表人: 陳建豪 

正泰水泥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台灣混凝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財團法人陳趙樹公益慈善基金會 

代表人: 吳長直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天誠混凝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東南高良資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長青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楊昭雄 
長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決議：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25,688,005 權，贊成權數 519,494,725 權（其

中電子投票贊成權數為 201,659,889 權），反對權數 4,546 權（其

中電子投票反對權數為 4,546 權），無效權數 0權，棄權/未投票

權數 6,188,734 權（其中電子投票棄權權數為 6,188,734 權），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8.82%，已達法定決議權數，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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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東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零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民國一百零八年國內水泥市場內需量 1,135 萬公噸，較一百零七年 1,065 萬公噸，增加 70 萬公

噸，成長 6.6%。而進口水泥及熟料一百零八年進口量計 229.5 萬公噸，較一百零七年 207.5 萬公噸，

增加 22 萬公噸，成長 10.6%。 

   國內營建市場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一百零八年核發建照總樓地板面積較一百零七年同期成長

約 9%，加上公共工程建設積極推動，編列預算亦較一百零七年增加 281 億元，成長 7.7%，整體民間

及公共建設帶動下，市場擴充水泥需求增加。 

        然進口研磨業者挾低價水泥熟料，進口量亦逐年成長，已侵蝕國內水泥市場，讓公司經營更加嚴

峻。因此本公司在面臨進口業者挑戰下，惟有持續做好品質管理，加強顧客服務，穩健謀劃經營策略

以鞏固市場佔有地位。 

  一百零八年水泥銷售量較一百零七年增加 3.12%，營業收入較一百零七年增加 3.24%。爐石粉一百

零八年銷售量較一百零七年減少 4.6%，營業收入較一百零七年增加 9.96%。 

本公司民國一百零八年經營績效如下： 

 1、民國一百零八年度與民國一百零七年度營業收入及產銷比較表： 

重量單位：公噸 

金額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一百零八年度 一百零七年度 增(減)% 

生 產 量 

水 泥 565,756 510,001 10.93% 

爐 石 粉 171,229 177,212 -3.38% 

高 爐 水 泥 2,232 - - 

銷 售 量 

水 泥 555,085 538,288 3.12% 

爐 石 粉 169,543 177,765 -4.63% 

高 爐 水 泥 2,232 - - 

營 業 收 入 

水 泥 1,285,638 1,245,334 3.24% 

爐 石 粉 201,159 182,942 9.96% 

高 爐 水 泥 4,749 - - 

其 他 27,628 79,030 -65.04% 

租 賃 53,668 54,855 -2.16% 

合 計 1,572,842 1,562,161 0.68% 

 2、純益及股利 

民國一百零八年度營運結果，本期稅後淨利為33,133,929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9.55%。累計可

分配盈餘共為254,425,768元，提列法定公積 3,313,393元，酌予保留盈餘 193,912,296元

後之餘額57,200,079元，全數派發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擬分派現金股利0.1元。 

董事長： 陳敏斷            經理人：吳長直          主辦會計：黃薪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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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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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108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年度結算如有獲利，應提撥不

低於 2%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本

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超過 3%為董事酬

勞。108 年度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稅前淨利為新台

幣 45,731,595 元，經計算 108 年度應提撥員工酬勞計新台幣

914,632 元，董事酬勞計新台幣 1,371,947 元，擬以現金方式

發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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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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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東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度 

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摘   要    86 年度以前 87 年度以後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3,860,408 216,108,385 219,968,793 

108 年度稅後淨利 0 33,133,929 33,133,929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1,313,443 1,313,443 

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列入保

留盈餘(註 2) 
0 9,603 9,603 

可供分配盈餘 3,860,408 250,565,360 254,425,768 

分配項目    

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0 (3,313,393) (3,313,393) 

  分配現金股利 (每股配發0.1元,計

算後股利至元為止) 
0 (57,200,079) (57,200,079) 

期末未分配盈餘 3,860,408 190,051,888 193,912,296 

註 1：依經濟部 102 年 10 月 14 日經商字第 10202433490 號規定，以「本期稅後淨利」為法定盈餘公積

提列基礎，於首次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產生之保留盈餘，係直接轉入保留盈餘科目，並未經過損益

科目，故毋須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準此，企業因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產生之確定福利之精算損益(置

於其他綜合損益)、被投資公司未按持股比例認列以及註銷庫藏股調整保留盈餘等事項，如以當期

稅後淨利為基礎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參照上開規定，毋須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註 2：按持股比認列子公司東投之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 

董事長： 陳敏斷            經理人：吳長直          主辦會計：黃薪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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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六  

 其他報告 

修正「誠信經營守則」部分條文案，提請  核議。（財務部提案） 

一、 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於108年 5月 23日臺證治理字第1080008378號公告辦

理。 

二、 「誠信經營守則」之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公司應本著廉潔、透

明、負責之經營理念，

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經

營政策，經董事會通過

，並建立良好之公司治

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

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

境。 

本公司應本著廉潔、透

明、負責之經營理念，

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經

營政策，並建立良好之

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

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

經營環境。 

參 酌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簡稱 ISO)於 2016 年 10

月公布 ISO 37001 企業

反 賄 賂 管 理 機 制 

(Anti-bribery 

management systems) 第

3.7 項及第 5.1.1 項，

由董事會核准組織之

反賄賂管理政策，爰修

正本條，規定誠信經營

政策經董事會通過。 

第七條 本公司應建立不誠信行

為風險之評估機制，定

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

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

險之營業活動，據以訂

定防範方案並定期檢討

防範方案之妥適性與有

效性。 

本公司宜參酌國內外通

用之標準或指引訂定防

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列

行為之防範措施：  

一、 行賄及收賄。  

二、 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  

三、 不當慈善捐贈或贊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時

，應分析營業範圍內具

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

營業活動，並加強相關

防範措施。 

本公司訂定防範方案至

少應涵蓋下列行為之防

範措施：  

一、 行賄及收賄。  

二、 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  

三、 不當慈善捐贈或贊

助。  

四、 提供或接受不合理

禮物、款待或其他不

正當利益。  

一、 參酌 ISO 37001 第

4.5.1 項有關組織

應定期進行賄賂風

險評估及評估現有

控管方式的適合性

和效能、第 4.5.2

項建立評估賄賂風

險等級之類別，修

正本條第一項。 

二、 為協助公司導入

誠信經營(反賄賂)

管理機制，建立誠

信 (反賄賂)之企

業文化，國內外均

有通用之標準或指

引可供參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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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助。  

四、 提供或接受不合理

禮物、款待或其他不

正當利益。  

五、 侵害營業秘密、商

標權、專利權、著作

權及其他智慧財產

權。  

六、 從事不公平競爭之

行為。  

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

購、製造、提供或銷售時

直接或間接損害他人之

權益、健康與安全。 

五、 侵害營業秘密、商

標權、專利權、著作

權及其他智慧財產

權。  

六、 從事不公平競爭之

行為。  

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

購、製造、提供或銷售

時直接或間接損害他人

之權益、健康與安全。 

：ISO   37001、GRI 

205: 

Anti-Corruption 

2016、國際透明組

織 2013 年發布之

第三版「商業反賄

賂守則」，爰修正本

條第二項文字。 

第八條 本公司應要求董事與高

階管理階層出具遵循誠

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

於雇用條件要求受雇人

遵守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應於其規章中明

示誠信經營之政策，以

及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

層積極落實誠信經營政

策之承諾，並於內部管

理及外部商業活動中確

實執行。 

本公司針對第一、二項

誠信經營政策、聲明、

承諾及執行，應製作文

件化資訊並妥善保存。 

本公司應於其規章中明

示誠信經營之政策，以

及董事會與管理階層積

極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之

承諾，並於內部管理及

外部商業活動中確實執

行。 

一、 增訂第一項。參酌

ISO 37001 第

7.2.2.2 項 c 款有

關組織應要求高

階管理成員及董

事出具遵循反賄

賂政策之聲明、第

7.2.2.1 項 a 款有

關組織應於僱用

條件要求受僱人

遵 守 反 賄 賂 政

策，是以，僱用合

約應包含及強調

誠信經營條款。 

二、 現行條文修正移

列第二項。配合本

次增訂第一項，以

及本公司「對有價

證券上市公司及

境外指數股票型

基金上市之境外

基金機構資訊申

報作業辦法」第三

條之三規定上市

公司應設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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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網站，以及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對

有價證券上櫃公

司資訊申報作業

辦法」第四條之一

規定上櫃公司應

設置公司網站，爰

建議上市上櫃公

司於其網站明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以及董事會與

高階管理階層積

極落實誠信經營

政策之承諾。 

三、 增訂第三項。參酌

ISO 37001 規範企

業反賄賂管理機

制之相關政策、流

程及執行情形，均

應製作文件並妥

善保存，例如：第

4.5.4 項留存執行

反賄賂風險評估

之相關文件；第

5.2 項反賄賂政策

應載明於文件；第

7.3 項有關保存反

賄賂訓練程序、內

容、時間及參與人

員之文件。 

第十七

條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

、員工、受任人及實質

控制者應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

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

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

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

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

、員工、受任人及實質

控制者應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

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

時檢討其實施成效及持

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

政策之落實。 

一、 參酌 ISO 37001 第

5.3.2 項有關提供

反賄賂專責單位

充足之資源與適

任之人員、第 9.4

項有關反賄賂專

責單位向董事會

報告之頻率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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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

之管理，由公司內部各

單位負責下列事項之辦

理，並由稽核監督執行

且定期(至少一年一次)

向董事會報告：  

一、 管理處：  

(一) 規劃內部組織、編

制與職掌，對營業

範圍內較高不誠信

行為風險之營業活

動，安置相互監督

制衡機制。  

(二) 誠信政策宣導之推

動及協調。 

二、 法務室：  

(一) 協助將誠信與道德

價值融入公司經營

原則。  

(二) 定期分析及評估營

業範圍內不誠信行

為風險，並據以訂定

防範不誠信行為方

案，及於各方案內訂

定工作業務相關標

準作業程序及行為

指南。  

(三)規劃檢舉制度，確

保執行之有效性。 

(四)協助董事會及管理

階層查核及評估落

實誠信經營所建立

之防範措施是否有

效運作，並定期就

相關業務流程進行

評估遵循情形，作

成報告。 

    制定並維護相關公

司內部規章，例如董事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

之管理，由公司內部各

單位負責下列事項之辦

理，並由稽核監督執行

且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一、 管理處：  

(一) 規劃內部組織、編制

與職掌，對營業範

圍內較高不誠信行

為風險之營業活動

，安置相互監督制

衡機制。  

(二) 誠信政策宣導之推

動及協調。 

二、 法務室：  

(一) 協助將誠信與道德

價值融入公司經營

原則。  

(二) 配合法令制度訂定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

及行為指南。  

    制定並維護相關公

司內部規章，例如董事

道德行為準則、主管人

員道德行為準則、從業

人員倫理規範等。 

每年進行一次之

內容，修正本條第

二項。 

二、 配合第七條 

第一項修正，增訂

本條第二項第二

款有關誠信經營

專責單位主要掌

理之事項包括定

期分析及評估營

業範圍內不誠信

行為風險，並配合

調整相關文字。 

三、 配合「上市上   

櫃公司誠信經營

守則」修正，增訂

本條第二項第三

及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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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道德行為準則、主管人

員道德行為準則、從業

人員倫理規範等。 

第二十

條 

本公司建立有效之會計

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

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

帳戶，並應隨時檢討，

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

執行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

依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

估結果，擬訂相關稽核

計畫，內容包括稽核對

象、範圍、項目、頻率

等，並據以查核防範方

案前項制度遵循情形，

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

事會，且得委任會計師

執行查核，必要時，得

委請專業人士協助。 

前項查核結果應通報高

階管理階層及誠信經營

專責單位，並作成稽核

報告提報董事會。 

本公司建立有效之會計

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

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

帳戶，並應隨時檢討，

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

執行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

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循

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

提報董事會，且得委任

會計師執行查核，必要

時，得委請專業人士協

助。 

一、 參酌 ISO 37001 第

9.2 條有關反賄賂

管理系統之內部稽

核(例如：第 9.2.2

項 a 款稽核計畫內

容包括執行頻率、

方法；第 9.2.2 項

b 款定義每次稽核

的標準和範圍；第

9.2.3 項稽核應基

於風險運作；附錄

第 A.16.3 項選擇

稽核對象可依據其

風險決定)，修正本

條第二項。 

二、 增訂第三項。  

參酌 ISO 37001 第

9.2.2 項 d 款確保

將稽核結果通報

相關反賄賂管理

系統人員、高階管

理人員、通報董事

會。另為架構考

量，將第二項「並

作成稽核報告提

報董事會」等文字

及內部稽核單位

查核後之通報程

序訂於本項。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訂定申訴制度，
並確實執行，其內容至
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一、 建立並公告內部申

訴制度，供公司內部
及外部人員使用。  

二、 指派申訴受理專責
人員或單位。  

本公司訂定申訴制度，
並確實執行，其內容至
少應涵蓋下列事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申

訴制度，供公司內部
及外部人員使用。  

二、指派申訴受理專責
人員或單位。  

一、 參酌 ISO 37001 附
錄第 A.18.8 項內
容有關組織完成賄
賂事件之調查後應
施行適當的後續行
動，增訂本條第一
項第三款，現行第
一項第三至五款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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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三、訂定申訴案件調查
完成後，依照情節輕
重所應採取之後續
措施，必要時應向主
管機關報告或移送
司法機關偵辦。 

四、申訴案件受理、調
查過程、調查結果
及相關文件製作之
紀錄與保存。  

五、申訴人身分及申訴
內容之保密，並允許

匿名申訴。  
六、保護申訴人不因申

訴情事而遭不當處
分。 

三、申訴案件受理、調
查過程、調查結果及
相關文件製作之紀
錄與保存。  

四、申訴人身分及申訴
內容之保密。  

五、保護申訴人不因申
訴情事而遭不當處
分。 

 

列第四至六款。 
二、 為統一用語，本條

第一項第二款酌為
文字修正。 

三、參酌 ISO 37001 第
8.9 項 c 款允許匿
名舉 報，修正本條
第 一項移列第五 
款。 

 

 


